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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债券 

2014年度中期报告 

 

重要提示： 

本公司确信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重大遗漏、虚假陈述或者严重

误导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本公司概况 

公司名称：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1219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小溪 

经营范围：港口建设和经营管理、铁路运输（上述项目涉及许可

证的，取得相应资质及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公司信息披露事务人：黄省基 

公司联系地址：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1219号 

联系电话：0771-2531923 

传真：0771-2531923 

邮编：530221 

 

二、 发行人中期财务报告 

本公司2014 年中期财务会计状况见附件。 

 

三、已发行债券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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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11北港债 

本公司已发行2011年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债

券，发行要素如下： 

1、债券名称：2011年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债

券。 

2、债券简称：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简称“11北

港债”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部分简称“11北部湾港债”。 

3、债券代码：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交易代码为

“122826”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部分交易代码为“1180073”。 

4、发行首日：2011 年3月30日。 

5、债券发行总额：人民币15亿元。 

6、债券期限：6年期，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

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 

7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在存续期限内前三年票面年利率确定为

6.01%(该利率根据1年Shibor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1.35%来确定，基

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

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(www.shibor.org)上公布的一年期Shibor(1Y)

利率的算术平均数4.66%，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，第三位小数四舍

五入)，在债券存续期内前三年固定不变；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

年末，发行人选择上调0个基点的票面利率至6.01%，并在债券存续期

后3年（2014年3月30日至2017年3月29日）固定不变。 

8、债券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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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不另计利息。 

9、担保方式：本期债券无担保。 

10、信用级别：发行时，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

司综合评定，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AA级，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

级。2013年6月，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公布的

跟踪评级报告（新世纪跟踪[2013]100315），本期债券债项信用等级

为AA+，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+。 

11、债券上市时间：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时间是2011

年5月12日；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时间是2011年4月20日。 

12、债券上市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。 

（二）14北港债 

1、债券名称：2014年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债

券。 

2、债券简称：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简称“14北

港债”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部分简称“14北部湾港债”。 

3、债券代码：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交易代码为

“124896”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部分交易代码为“1480294”。 

4、发行首日：2014年7月30日。 

5、债券发行总额：人民币9亿元。 

6、债券期限：7年期，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

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 

7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在存续期限内前五年票面年利率确定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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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9%(该利率根据1年Shibor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1.29%来确定，基

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

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(www.shibor.org)上公布的一年期Shibor(1Y)

利率的算术平均数5.00%，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，第三位小数四舍

五入)，在债券存续期内前五年固定不变；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

年末，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0至100个基点（含本数），债券票

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5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，在债券存续期后2

年固定不变。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5年末是否将持有的本

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。 

8、债券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，

逾期不另计利息。 

9、担保方式：本期债券无担保。 

10、信用级别：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

定，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为AA+，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+。 

11、债券上市时间：本期债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上市申请，

目前正在办理中；本期债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时间是2014

年8月11日。 

12、债券上市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。 

 

四、 银行贷款本息有无逾期 

本公司无银行借款本息逾期偿付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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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 

（一）11北港债 

2011年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债券已于2012年3

月30日完成首次付息，于2013年4月1日完成第二次付息，于2014年3

月31日完成第三次付息。 

本期债券附第三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

选择权。2014年3月12日，发行人选择上调0个基点的票面利率至6.01%，

并在债券存续期后3年（2014年3月30日至2017年3月29日）固定不变。

2014年3月17日至3月21日，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累计回售金额为

134,522.30 万元。本公司已按照募集说明书要求按时、足额兑付了

回售部分本息。 

（二）14北港债 

2014年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债券于2014年8月

4日发行完成，截至本中期报告签署日尚无兑付兑息情况。 

 

六、未来是否存在债券按期兑付兑息风险的情况说明 

本公司已发行债券11北港债及14北港债兑息不存在违约情况，并

且尽本公司所知，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已发行债券未来按期兑付兑息存

在风险。 

 

七、 债券跟踪评级情况说明 

（一）11北港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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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2014 年 6 月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公布的

跟踪评级报告（新世纪跟踪[2014]100161），11 北港债债项信用等

级为 AA+，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+。 

（二）14北港债 

截至本中期报告签署日，14北港债尚无跟踪评级。 

 

八、 重大诉讼事项 

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

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序，并且尽本公司

所知，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、仲裁或行

政程序。 

 

九、 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

（一）11北港债 

11北港债附第三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

择权。2014年3月12日，发行人选择上调0个基点的票面利率至6.01%，

并在债券存续期后3年（2014年3月30日至2017年3月29日）固定不变。 

2014年3月17日至3月21日，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累计回售金

额为134,522.30 万元，其中银行间回售26,700.00万元，经批准转售

26,700.00万元；上交所回售107,822.30万元，经批准转售107,822.30

万元。 

截至本中期报告签署日，11北港债存续总面额为15亿元。 

（二）14北港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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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中期报告签署日，14北港债无变动情况。 

 

十、其他事项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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